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服务

指南 

 

一、事项名称：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 

二、实施机构： 

西海岸新区应急管理局 

三、申请主体： 

本区行政区域内非煤矿矿山企业 

四、受理地点： 

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大厅 

五、事项设定依据 

1.《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2004 年 1 月国务院令第 397

号）第二条：“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

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第七条：“企业进行生产前，应当依

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领取

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提供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相关文件、资

料。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45

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

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

不予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2.《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部分省级行政权力事项调整

由济南、青岛、烟台市实施的决定》（2018 年 8 月 6 日省政



府令第 320 号）； 

六、办理条件： 

（一）建立健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职能部门、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检查制

度、职业危害预防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生产安全事故

管理制度、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隐患整改制度、设备安全

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档案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等规

章制度；制定作业安全规程和各工种操作规程； 

（二）安全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 

（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 

（四）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安全资格证书； 

（五）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

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六）其他从业人员依照规定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并经考试合格； 

（七）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八）制定防治职业危害的具体措施，并为从业人员配

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九）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依法进行安全评价，

其安全设施经验收合格； 

（十）危险性较大的设备、设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定期检测检验； 

（十一）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

织,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生产规模较小可以不

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的，应当指定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

并与邻近的矿山救护队或者其他应急救援组织签订救护协

议； 

七、申请材料 

1.延期申请书； 

2.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和副本； 

3.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4.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5.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复印件； 

6.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7.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的文件复印件； 

8.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复印

件； 

9.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复印件； 

10.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的证明材料； 



11.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材料；因特殊情

况不能办理工伤保险的，可以出具办理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的证明材料； 

12.涉及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

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

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检验报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

全标志； 

13.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设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的文件

或者与矿山救护队、其他应急救援组织签订的救护协议； 

备注：1.金属非金属矿山独立生产系统和尾矿库，以及

石油天然气独立生产系统和作业单位还应当提交由具

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出具的合格的安全现状评

价报告。 

2.金属非金属矿山独立生产系统在提出延期申请之前 6

个月内经考评合格达到安全标准化等级的，可以不提交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但需要提交安全标准化等级的证明

材料。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 45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 22 个工作日 

九、收费标准 

无  

十、办理流程 



受理→审查→决定→发证 

十一、咨询电话：  

0532-85165699 
 


